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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普惠性税收减免
主要减免对象是小规模纳税人。

政策主要有三项：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和地

方级的“六税两费”减免。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

始：

一是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

也就是说，所有按季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，

如果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30 万元，不用缴纳增值

税，也不用缴纳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

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。

二是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

过 100 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25%计入应纳税所得

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；对年应纳税

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，

减按 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

企业所得税。

不仅如此，还放宽了小型微利企业的适用

范围，将平均从业人数增加到 300 人，将平均资

产总额提高到 5000 万元。

小型微利企业如果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在

100 万元以下，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率为 5%；年

度应纳税所得额在 100 万以上 300 万以下的部

分，实际税负率为 10%。

三是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%的

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

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（不含证券交易印

花税）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

加。

就是在原来的“六税两费”减免税政策的

基础上，小规模纳税人再实现的“六税两费”，

可以再减征 50%的应纳税额，可以说是“减了

又减”。

以上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，预计可以覆盖

95%以上的纳税人，98%的民营企业能够享受

到。

二、深化增值税改革
主要受益对象是所有的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。从 2019 年 4月 1日开始：

一是降低增值税税率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

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，原适

用 16%税率的，税率调整为 13%；原适用 10%税

率的，税率调整为 9%；原适用 10%扣除率的，扣

除率调整为 9%。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

托加工 13%税率货物的农产品，按照 10%的扣除

率计算进项税额。原适用 16%税率且出口退税

率为 16%的出口货物劳务，出口退税率调整为

13%；原适用 10%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%的出

口货物、跨境应税行为，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9%。

也就是将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下调 3%，将建安、

房 地 产 、交 通 运 输 等 行 业 的 增 值 税 税 率 下 调

1%。同时，出口退税率和征税率相同的产品，相

应下调出口退税率。

二是扩大进项抵扣范围。将旅客运输服务

纳入进项抵扣范围，将不动产分两年抵扣调整

为购进时一次性抵扣。通过增加可以抵扣的进

项税来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。

三是采取加计抵减政策。在 2019 年 4 月至

2021 年 12 月期间，邮政服务业、电信服务业、现

代服务业、生活服务业符合一定条件时，可以按

照当期可抵扣进项加计 10%来抵减当期应纳税

额。通过抵减应纳税额来减轻纳税人税收负

担。

四是试行留抵退税制度。自 2019 年 4 月税

款所属期起，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存量留抵的基

础上，连续 6 个月（按季纳税的，连续两个季度）

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，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

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，可以申请办理留抵退税。

通过办理留抵退税来缓解纳税人资金压力。

三、个人所得税法修正
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七次修正。从

2018 年 10 月 1 日开始，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

标准和增加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和调整税率级距

等方式，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收

负担。

一是将基本扣除费由每月 3500 元调整为

每月 5000 元、每年 60000 元。

二是增加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

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、赡养老人六项专

项附加扣除。

三是将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和特许权

使用费纳入综合所得征税。

四是调整拉大综合所得三档低税率的级距

范围，缩小中档税率的级距，另外三档高税率级

距保持不变。拉大经营所得的税率级距范围。

通过以上方式，有效减轻中低收入人群个

人所得税税收负担。

四、社保费率调整
按照国务院《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》

的要求，一是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降低城镇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（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基

本养老保险）单位缴费比例。各省养老保险单

位缴费比例高于 16%的，可降至 16%。二是自

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实施失业保险总费率 1%的

省 ，延 长 阶 段 性 降 低 失 业 保 险 费 率 的 期 限 至

2020 年 4 月 30 日。三是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

延长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期限至 2020

年 4 月 30 日，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

数在 18 个至 23 个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

基础下调 20%，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24 个以

上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50%。

四是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。各省应

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

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

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，核定社保个人

缴费基数上下限，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

业的社保缴费基数。通过降低费率和调低计费

基数两种方式减轻社保费负担。

根据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

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9〕13 号）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至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

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，

对我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%的税

额幅度减征资源税（不含水资源税）、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

税、印花税（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）、耕地

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

因政策出台时间晚于政策要求执行时

间，我局自 3 月下旬开始集中对 2019 年 1

月至 2 月应享未享减免政策的纳税人核

实信息，办理退税。目前，因注销、信息

变更等，部分纳税人联系不上，部分纳税人

提供的银行账号等信息有误，无法办理退

税。请符合退税条件的纳税人于4月14日

之前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。如

有疑问，可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电话

或就近到办税服务厅咨询。税务部门无

法联系和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有误、无法

办理退税的纳税人名单可登录国家税务

总 局 许 昌 市 税 务 局 网 站（http://www.

ha_n_tax.gov.cn/dswz/xcs_30910/index.

html）查询。

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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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税务局
关于办理退税事宜的公告

您知道吗？“减税降费”政策是这样的


